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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


各旗县区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联，稀土高新区社会事务局、财政金融
局：
为落实自治区党委“温暖工程”和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， 更好保障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，根据自治区民政厅、财政厅、残联 《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 知》(内民政发〔2024〕66号),经包头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提高全 市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指导标准
2024年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市本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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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标准均从每人每月1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25元。各旗县区 应按照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合理制定不低于市本级指 导标准的本地区补贴标准。
二、执行时间
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新标准自2024年7月1日起执行。
三、工作要求
(一)认真组织实施。提高全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  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，是落实自治  区“温暖工程”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。各旗县区要  高度重视，抓紧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提高后的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各旗县区民政、财政部门和残联组织要 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精心组织、全力抓好落实，把好事办好， 确保提标工作顺利开展。
(二)精准认定对象。各旗县区残联要加强残疾人证动态管 理，及时更新信息，协同民政部门落实“两项补贴”精准动态管理 要求，切实做到“应享尽享、应退尽退”。各旗县区民政部门要定 期将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数据与死亡、低保特困、工伤保险、监狱服 刑、残疾人证等数据进行比对，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同 步完成相应程序，做到线上线下发放信息一致。
(三)做好资金保障。各旗县区财政部门要将残疾人“两项补 贴”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分担机制，切实 加强资金保障。要加快工作进度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最低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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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标准。同时，认真组织好提标资金发放工作，民政、财政部门要 加强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资金发放程序的衔接，通过财政惠民惠农 “一卡通”打卡到人，及时督促检查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
(四)加强政策宣传。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宣传残疾人“两项 补贴”制度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引导全社会关心、关爱残疾人。要 充分考虑残疾人获取信息的特殊要求和实际困难，采用灵活多样 的形式进行宣传解读，确保残疾人及其家属知晓残疾人“两项补 贴”政策内容，了解申领程序和基本要求，协助残疾人便捷办理相 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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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残疾人联合会
2024年9月4日

—3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日


















	包头市民政局办公室
	2024年9月4日印发



—4—
